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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上海公司在股东失联的情形下，表决权不超过1/
3的股东失联如何解散并注销公司？

公司名称 申与城（上海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部

价格 3500.00/件

规格参数 申与城企业:注册公司，代理记账，公司变更，
公司注销
公司注销，疑难注销，非正常注销:合理收费，
信价比高，不成功不收费
工商疑难，经营异常，税务疑难，许可证办理:
公司宗旨，诚信为本，服务至上

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栋1407-1408室

联系电话 15692187888 15692187888

产品详情

上海公司在股东失联的情形下，表决权不超过1/3的股东失联如何解散并注销公司？

通常情况下，企业如需终止经营活动退出市场，需要经历三个主要过程，即决议解散、清算分配和注销
登记。根据《公司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作出公司解散的决议，需经代表三分之二
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如果公司存在股东不配合甚至失联等问题，是否能继续通过决议解散公司？如
果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又应当如何解散？

一、表决权不超过1/3的股东失联

表决权不超过1/3的小股东失联，如代表2/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解散公司，且公司章程未对解散作出特
别约定的情况下，通常不影响公司作出解散决议。

而《公司法》规定，召开股东会需要通知全体股东，为确保解散决议无程序瑕疵，对失联股东应当履行



必要的通知义务。在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邮寄等方式均无法联系失联股东时（需保留通话记录、电子
邮件记录、邮寄回单等相关材料），通过报纸（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）公告通知全体股东满30天后
，即可召开股东会，形成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比例的解散决议。

二、表决权超过1/3的股东失联

表决权超过1/3的股东失联，此时公司因无法形成符合《公司法》要求的2/3以上表决权通过的解散决议，
无法通过正常流程解散，只能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解散。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提起公
司解散之诉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/10以上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2、公司经营管理出现僵局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

（1）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；

（2）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，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
大会决议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；

（3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，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；

（4）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收到重大损失的情形。

在实务中，公司规模、经营管理方式不同，所呈现的纠纷也各式各样，如何判断公司僵局，是否符合法
律规定的司法判决解散条件，需要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三、公司注销

公司形成有效的解散决议，或无法形成决议时通过法院判决解散后，还需要依法成立清算组、公告并通
知债权人申报债权，依法对债权进行登记，由清算组接管公司，开展清算工作，制作清算方案，清理公
司债权债务，制作清算报告并报股东会或人民法院确认，完成税务注销，最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
公司登记后，公司即告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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